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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1年憲判字第 19號判決協同意見書 

黃瑞明大法官提出 

 

一、本件聲請案之原因事實及聲請人之主張 

    本件聲請人為中華民國國民，長期旅居日本，但保留臺

灣之戶籍，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下稱健保法）第 8 條第 1項

第 1 款規定屬「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1即強制投保之對

象，因長期在外，故符合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37條第 1 項第 2

款2（系爭規定一）所定「預定出國 6 個月以上者」之條件而

辦理停保，其後聲請人每年短暫返國省親均未辦理復保，經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發現後，依健保

法施行細則第 39 條第 1 項第 2 款3（系爭規定二）規定出國

停保者「應自返國之日復保」而為其辦理復保，且依系爭規

定一後段之規定「但曾辦理出國停保，於返國復保後應屆滿

3 個月，始得再次辦理停保」，要求聲請人補繳 3個月之保險

費。聲請人不服，提起行政救濟被駁回確定後聲請解釋憲法。

主張系爭規定一及二強制短期返國省親者復保，並強制收取

保險費，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及保障平等權等意旨而違憲。 

                                                      
1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符合下列各款

資格之一者，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一、最近二年內曾有參加本保險紀錄且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或參加本保險前六個月繼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保險對象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得辦理停保，由投保單位填具停保申報表一份送交保險人，並於……出國

期間，暫時停止繳納保險費，保險人亦相對暫時停止保險給付：……二、預定出

國六個月以上者。但曾辦理出國停保，於返國復保後應屆滿三個月，始得再次辦

理停保。」 
3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保險對象停保後，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二、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者，應自返國之日復保。但出國期

間未滿六個月即提前返國者，應自返國之日註銷停保，並補繳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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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判決之要旨 

    本件判決宣示全民健康保險停保及復保制度影響被保

險人權利義務，並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其重要事項之具體內

容，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依據，始符法律保留

原則。系爭規定一，即返國復保後應屆滿 3個月，始得再次

辦理停保之規定，以及系爭規定二，即預定出國 6 個月以上

者，應自返國之日復保之規定，係就停保及復保等權利義務

關係重大事項為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至遲於本判決公

告之日起屆滿 2年時失其效力。但就系爭規定一及二所設定

之停保及復保條件則認尚未牴觸憲法比例原則，與保障管理

自身健康風險之自主決定權、財產權及平等權之意旨尚未違

背而未違憲。然而於判決理由同時宣示「全民健保是否應繼

續維持停保及復保制度，及其內涵如何，在不違反全民健保

強制納保及社會風險分擔公平性之前提下，立法者基於政策

通盤考量，自應享有一定形成空間，惟其規範形式與具體內

容，仍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以及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意旨

之要求，附此指明。」（判決理由第 25 段參照）本席贊同本

判決及其理由，並就附此指明部分補充意見如下。 

 

三、「旅外國人停、復保制度」問題之探討 

  我國健保制度在歷年的醫療保健指數（Health Care 

Index）均名列前茅，但是仍面臨甚多困境，例如一般認為臺

灣健保制度對醫療服務提供者給付偏低，長期下來，恐影響

醫療品質；另健保收支逐年虧損其財務狀況堪憂等。本件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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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涉及「旅外國人停、復保制度」，長期以來困擾健保局與國

人，並造成不公平之疑義，所衍生之訴訟糾紛為數不少，本

件聲請案僅為眾多類似糾紛案件之一例，故有必要就實務累

積之經驗隨時檢討。按旅居國外之國人停、復保制度，並未

於健保法規定，行政院衛生署於 101 年修正發布之健保法施

行細則中之系爭規定一及二創造了「出國 6個月以上可停保，

返國後強制復保，屆滿 3個月之後，始得再次停保」之機制，

本件判決認系爭規定一及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亦即有關機

關如欲維持旅外國人停、復保制度，其重要事項之具體內容

應由立法者於 2年內通盤考量後，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

命令定之。就此本席認為至少有如下問題應予考慮： 

（一） 強制復保制度對於沒有復保意願與必要之旅外國人

造成沒有必要之困擾與負擔 

    按強制復保制度將所有在臺灣的國民均納入保險，固符

合健保係強制性社會保險之本意，但並非沒有彈性處理之空

間。本件聲請人長期旅居日本，認為短暫返國沒有必要在臺

灣復保，此或因日本之國民健康保險法當被保險人在國外發

生醫療支出時，可提供國外費用單據回日本申請給付費用4，

因此被保險人在臺灣停留期間並不擔心健康保險保障不足

之情事，即認為於短期返國時沒有復保之必要。現行規定強

制返國者一律復保，反而造成困擾。旅外國人因其旅居外國

之原因及其所旅居國家施行之健康保險制度不同，於其返國

時使用國內健保之需求各有不同，如國人短期返國確無在臺

復保之必要時，應可尊重其意願。 

                                                      
4參見何建志、李崇僖，全民健康保險停保、復保制度檢討－法律與政策觀點，保

險專刊第 33卷第 4 期，頁 406，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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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制復保制度下為收取保費所投入之行政資源及衍

生司法爭議之社會成本亦應列入考慮 

    在強制返國者復保之制度下，健保署必須查詢國人之出

入境紀錄，找出停保之國人返臺後未主動辦理復保者，追繳

保費，甚至動用強制執行之手段，對國人造成困擾，而行政

部門為此所耗費之行政資源，以及所衍生司法程序之社會成

本是否值得，應列入評估。 

（三） 繳交 3 個月之保險費對於意圖取巧濫用醫療資源之

道德風險並無法達到權義平衡之功能 

    返國後復保者至少必須屆滿 3個月始能再次停保之規定

下，返國就醫者至少必須繳交 3個月之保險費，其金額仍然

相當有限，比起重大疾病診療時健保負擔之龐大醫療費用，

實屬杯水車薪，對於有心利用健保之巧門，出國停保，因傷

痛短期返國復保就醫之道德風險，3 個月之保險費並無法達

到權義平衡之功能。 

（四） 折衷手段未必是最好的手段 

    本件判決理由指出，系爭規定一及二所建構之現行返國

強制復保屆滿 3個月始得再次辦理停保之制度，係為提供出

國停保民眾短期返國期間之健康照護，並在「適度處理出國

停保民眾僅短期復保就醫」與避免「繳交保險費義務失衡之

爭議」兩者間取得均衡（判決理由第 18段）。本席贊同，惟

本席認為有必要指出「尚未違憲」之制度規劃未必即為最佳

之制度。依前述討論，現行折衷之制度也有可能造成二個想

要達成之目標均落空，反而徒增行政成本與人民困擾之現

象。無可否認，能夠出國長期居住達 6個月以上者均屬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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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較高之人士，若其利用此折衷制度之巧門，採用僅繳交

3 個月之保險費而返國使用大量醫療資源之手段，將造成國

內辛苦繳交保險費之普羅大眾負擔較多健保成本之不公平

現象。此現象是否存在，應如何防止，應由有關機關於未來

考慮修法時，實際精算出各項成本及費用，檢討利弊得失，

以定出更公平之制度，讓健保制度能永續提供良好品質，以

造福國人。 

 

 


